財團法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名
	
	學號
	
	電子郵件
	

	系所
	
	班級
	
	聯絡電話
	

	通訊
地址
	

	推薦原因：請導師、系（科）主任或董事、監察人詳細說明清寒刻苦狀況。

	                         推薦人簽章：

	請繳附下列證件，並打勾依序排列：
□1.本申請表
□2.該學期在學證明書
□3.前一學期在學成績單（新生入學第二學期方可提出申請）
□4.當年度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證明
□5.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謹致 財團法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
本人所填申請表內容、所附證件影本均屬實，如有違造或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資格。

                學生簽章：                 _______ 年 _______月 _______日

	初              審

	行政幹事
	
	總幹事
	
	執行長
	


備註：
1.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規定，必須公開接受補助者的姓名及補助金額。

2. 送件流程：申請人→推薦人→(建工)研發處。
3. 初審粗框欄位由本會填寫，各欄位不可空白，證件不齊者恕不受理。
